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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投资建设华峰新材料应用联合创新中心的公告 

 

 

 

 

一、对外投资概述 

华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峰化学”）于 2022 年 9 月

27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投资建设华峰新材

料应用联合创新中心的议案》，同意由公司全资孙公司浙江华峰聚创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聚创科技”）在温州市鹿城区滨江商务区投资 8.5 亿元人民币（含

购置土地款）投资建设华峰新材料应用联合创新中心项目（以下简称“项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无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在上述投资预算范围内，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审批。 

本次项目的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该项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及《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华峰新材料应用联合创新中心 

2．实施主体：浙江华峰聚创科技有限公司 

3．项目选址：温州市鹿城区滨江商务区D-02地块（鹿城区滨江街道塗村汤

家桥路与黎明东路交叉处东南向，东到宜居路（规划道路），南至商务四路(规划

道路））。 

4．项目用地规模：6679.9平方米（具体以最终审批方案为准） 

5．建设规模：约90000平方米（具体以最终审批方案为准） 

6．投资概算：8.5亿元人民币（其中含土地购置款约2亿元，最终以成交价

为准。） 

7．项目资金来源：自筹资金 

8．项目建设工期：40个月（最终以实际建设情况为准）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项目处于温州核心商务区滨江CBD，为温州拥江发展的主要区域，具有区域

优势、交通优势、营商环境优势以及产业发展导向优势。 

公司围绕打造全球聚氨酯制品材料龙头企业的战略定位，依托温州现有优势

产业基础，打造华峰新材料应用联合创新中心，重点聚焦创意设计、材料研发、

模设计加工、装备设计制造、原材料集采，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实现由供应商

向合作伙伴的转型，提升产业链协同创新能力、研发设计能力和价值创造能力，

为公司培育新动能，打造新优势，注入新动力。 

随着近年来聚氨酯新材料应用领域不断拓展深化，聚氨酯制品在建筑领域、

电子设备、新能源和环保等多个领域实现了产销量的快速增长。公司聚氨酯原液

目前主要用于鞋材，以及制造低速轮胎、运动器材、记忆枕、家具等，未来在保

持鞋底原液稳步发展同时，将大力发展制品原液，不断开拓收入增长点。 

通过推动聚氨酯新材料产业链上下游间的协同创新和配套对接，对先进基础

聚氨酯新材料、关键战略新兴聚氨酯新材料和前沿聚氨酯新材料进行需求推动导

向性研究，有利于提高公司未来在聚氨酯新材料领域的研发能力，有利于公司新

产品的拓展，未来可能对公司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投资建设华峰新材料应用联合创新中心符合公司的未来发展规划。公司深耕

聚氨酯行业三十年，作为聚氨酯产业链上下游的桥梁，在经营过程中积累了较多

上下游渠道资源和技术经验，通过设立华峰新材料应用联合创新中心，一方面有

利于继续在聚氨酯新材料产业链上的持续拓展，打造新的战略支点，由追逐市场

向引导市场需求转变，另一方面有助于公司完善产业结构，拓宽产品品类，进一

步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因项目目前尚处于筹划阶段，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项目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对公司 2022 年的经营业绩不会产生

重大影响。 

四、存在的风险 

1. 存在行政审批风险。项目的实施需要办理相关的行政审批手续，手续报

批存在不确定性。 

2. 存在无法成功竞得标的土地的风险。该标的土地需公开竞拍，土地竞标

存在不确定性。 



3. 存在工程建设不达预期的风险。本项目建设内容多，工期长，存在工程

进度、施工质量不达预期的不确定性。 

4. 是否能形成产业成果以及未来的运营效果存在不确定性。 

五、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华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月 27日 

 


